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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包2：
合同包预算金额（元）: 5,040,960.00
合同包最高限价（元）: 5,040,960.00
投标人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
核心产品：EDTA-K2抗凝采血管
标的名称：HIV病毒载量检测试剂
	参数性质
	序号
	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	
	1
	1. 适用仪器：适用罗氏COBAS AmpliPrep/COBAS TaqMan全自动基因扩增系统。▲
2. 试剂内容：
2.1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（1型）核酸检测样本处理试剂、检测试剂。▲
2.2配套的清洗液、样本管、样本移液头、扩增检测管等耗材，以及采血用的一次性采血针、EDTA-K2抗凝采血管等。
	序号
	采购内容
	单位
	采购数量

	1
	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（1型）核酸检测试剂盒
	人份
	14160

	2
	清洗液
	人份
	14160

	3
	样本处理单元
	人份
	14160

	4
	样本管
	人份
	14160

	5
	样本处理移液头
	人份
	14160

	6
	扩增检测管
	人份
	14160

	7
	一次性采血针
	支
	12000

	8
	EDTA-K2抗凝采血管
	支
	12000


3. 试剂用途：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浆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（HIV-1）RNA含量。试剂具备HIV-1 M组（A—H亚型）和O组基因型检测能力。
4. 检测原理：全自动提取分离HIV-1 RNA，实时荧光定量检测HIV-1 RNA含量。
5. 适用样本类型：血浆。
6. 检测限：≤20cp/ml。▲
7. 线性范围：20cp/ml～1.0×107cp/ml。
8. 特异性≥99.0%；灵敏度≥99.5%。▲
9. 样本上样量：≤1000μl。
10. 试剂盒需自带阴性对照、强阳性对照、弱阳性对照。
11. 配套提供其他所需耗材，包括样本处理试剂、清洗液、样本管、样本移液头、扩增检测管等。
12. EDTA-K2抗凝采血管：样本容积≥5ml。
13. 产品到交货地点的有效期≥10个月。


3.4商务要求
 3.4.1交货时间
交货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日历日，具体配送数量和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。
3.4.2交货地点
采购人指定地点
3.4.3支付方式
（1）合同自双方签订后生效，整个货物按甲方指定地点，验收合格后，乙方须按其投标文件中响应的供货期按时交货并提供合规发票，保证“货票同行”。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，据实结算。
（2）支付方式：银行转帐，乙方收款账户为合同所载账户。乙方应确保所指定账户为唯一收款账户，确保该账户的稳定性与准确性，乙方变更收款账户信息的，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方。如因乙方提供账户信息不准确、不真实，或变动账户后不及时告知甲方，导致甲方付款错误或失败的，由乙方承担一切损失赔偿责任。
（3）结算方式：乙方持中标通知书、供货合同、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（按合同总价值开甲方）、验收单，到甲方办理资金结算。
3.4.4支付约定
 付款条件说明： 甲方根据每月需求，按月进行分批采购，分批付款。每批次产品经甲方确认合格后，按乙方开具发票金额据实结算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30日内，支付该批次货款金额的100.00%。
3.4.5验收标准和方法
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，由甲方和乙方共同对货物进行验收。其内容包括确认货物的包装、产地、规格、型号和数量，对其货物技术指标、性能参数进行逐项核验。1.验收货物的指标、性能参数通过验收达到合同要求，或出现甲方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，将视为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应及时更换或退货。2.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，故意或随意夸大货物技术性能，甲方除要求退货外，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。3.验收标准：按合同文件及澄清等技术指标进行验收。货物的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。4.验收合格后，填写验收单，甲方签字后生效，验收合格不代表对产品质量完全无异议。5.验收依据：5.1本合同文本：5.2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。5.3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澄清表（函）。5.4验收清单（注明品名、数量、价格、规格型号、产地和生产厂家）。上述验收依据互为补充，各文件约定不一致的，若无补充协议对适用规则作出约定的前提下，则以产生顺序最新的优先适用。适用时间规则仍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，以甲方意见为准。
3.4.6包装方式及运输
（1）运输由乙方负责，运杂费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，包括从货物供应地点所含的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仓储费、保险费、包装垃圾清运等全部费用。
（2）运输方式由乙方自行选择，但必须保证按期交货。乙方交货且甲方验收合格后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转移至甲方。
3.4.7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
（1） 质保期：≥12个月。
（2）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产品质量相关问题：乙方自接到甲方通知后，应于12小时内派出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测维修，发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，若需退换，乙方承担往返费用,若乙方在接到通知后未在 12小时内派人到场进行维修或更换则甲方有权自主进行维修或采购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Z方承担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3.5其他要求
1、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，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。
2、款项结算（1）合同自双方签订后生效，整个货物按甲方指定地点，验收合格后，乙方须按其投标文件中响应的供货期按时交货并提供合规发票，保证“货票同行”。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，据实结算。（2）支付方式：银行转帐，乙方收款账户为合同所载账户。乙方应确保所指定账户为唯一收款账户，确保该账户的稳定性与准确性，乙方变更收款账户信息的，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方。如因乙方提供账户信息不准确、不真实，或变动账户后不及时告知甲方，导致甲方付款错误或失败的，由乙方承担一切损失赔偿责任。（3）结算方式：乙方持中标通知书、供货合同、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（按合同总价值开甲方）、验收单，到甲方办理资金结算。
3、质量保证 乙方所供货物必须执行下列条款：
(1)保证技术指标先进、质量性能可靠、进货渠道正常，配置合理，全面满足甲方要求。(2)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，乙方对由于产品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质量问题负责。(3)具有良好的外观，适合所在场所的使用。
4、其他违约责任
（1）按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（2）乙方逾期交货物的，每逾期一日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3‰的违约金，乙方逾期超过15日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30%的违约金。
（3）乙方未按合同要求提供货物或质量不能满足要求，乙方必须无条件更换，提高技术，完善质量，否则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30%的违约金，并对乙方的违约行为报监管机构进行相应的处罚。
（4）本合同下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除违约金外还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，范围包括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、可预期利益、因委托第三方而支付的费用，以及甲方因维权所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、保全费、差旅费等全部相关费用。



